
附件 2

赤峰市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指挥部组成及工作职责
一、指挥部组成
总 指 挥：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事故发生地旗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成员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武警赤峰支队、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六处，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地旗县区人民政府。
二、指挥部主要职责
指挥部是事故现场应急处置的最高决策指挥机构，实行总指挥负责制。总指挥要认真履行指挥职责，明确下达指挥命令，明确责任、任务、纪律。事故现场所有人员要严格执行指挥部指令，对于延误或拒绝执行命令的，要严肃追究责任。指挥部主要职责如下：

（一）全面负责赤峰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煤矿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二）负责组织、指挥、协调、督促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做好煤矿事故应急救援的各项工作；

（三）负责制订较大以上煤矿事故应急处置方案；

（四）协助自治区及自治区相关部门做好重大、特别重大煤矿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五）负责建立健全指挥部会议材料、指挥命令、重大决策事项和图纸等档案并妥善保存、管理；

（六）完成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市指挥部办公室组成及职责
主  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分管应急指挥的副局长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矿山安全监管局局长）
成  员：市应急指挥调度科、调查评估和统计科及应急管理局煤矿监管科全体工作人员。
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调度指挥科，是指挥部具体办事机构。主要职责如下：

（一）负责贯彻落实市指挥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各项应急救援工作部署和命令、指令；

（二）制定、完善、调整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方案，研究部署、协调解决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三）协调、督导市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急救援力量和专家组等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四）及时收集、研判、报告煤矿事故信息；

（五）承办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市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市委宣传部：负责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的新闻宣传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信息发布、新闻报道、舆论引导；负责互联网的监控、管理及网上舆论引导；负责记者在事故现场的采访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助协调调集相关工业企业生产的救援物资及设备；负责网络安全防护与信息安全的应急处置，保证网络通信畅通。

市公安局：负责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地区交通管制、现场警戒、人员疏散和临时安置区治安管理工作；负责协助搜救事故现场失踪人员；打击事故现场的违法犯罪活动；对遇难人员进行尸体检验、数据勘验和身份识别；保障救援工作及时有效进行；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筹措落实市应急救援专项资金并及时划拨使用；负责为建设应急救援队伍、购置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和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提供资金保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指导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地区伤亡人员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支付和受灾人员就业保障工作；组织实施事故发生后有关人员伤残等级和工伤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参与善后处理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提供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现场及周边地区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等资料；负责组织相关专家为事故救援现场及周边地质环境安全制定防范措施。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现场生态环境监测，及时提供事故现场生态环境相关数据信息；根据事故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情况，提出生态环境治理措施，并监督事故责任单位实施；监督事故责任单位对事故形成的污染物进行有效处置。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公路应急运输保障工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恢复损毁的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做好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救灾物资运送等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协调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地区卫生健康部门开展现场紧急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工作；根据现场医疗卫生救援需求，协调调动所有医疗卫生资源给予支持援助，在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配合下开展伤病员转运和医疗卫生专家派遣等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协调调动全市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及应急救援物资、设备实施抢险救援；邀请相关专家赶赴生产安全事故现场参与指导事故救援；配合参与煤矿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煤矿生产安全事故涉及特种设备的应急救援工作；为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提供特种设备方面的技术支持保障。
市总工会：负责配合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做好遇险人员和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工作；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调动指挥所属消防救援队伍参与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灾难抢险救援工作，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及时转移灾害危险地区群众。

市气象局：负责为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气象监测和气象预报，及时通报、发布事故相关气象信息。

武警赤峰支队：负责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救灾物资、要害部位和重要目标的外围警戒；负责调动指挥所属部（分）队参与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监察执法六处：配合做好市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协助指导全市煤矿事故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协助、指导、参与煤矿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完成市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地旗县区人民政府：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送生产安全事故有关情况；落实市人民政府和市指挥部有关指示要求；当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时，配合市指挥部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工作；做好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后勤保障工作，配合做好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及善后处置工作，妥善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